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

业务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要求，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查验国家能源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的《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

等资料的经营资质、并审阅财务公司的财务报告及风险指标等信息，

对其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现将有关风险评估情况

报告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团）控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710927476R，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为 L0022H211000001，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号楼 2层 7单元 201、202，

3 层 7 单元 301、302。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注册资本为 1,750,000

万元，其中国家能源集团占比 60.00%；中国神华占比 32.57%；国能

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占比 2.86%；神华准格尔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占比 2.86%；国能包神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占比 1.71%。 

财务公司提供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获准经营的业务范围为：

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办理

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

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办

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和消费信贷；从事

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评估情况 



（一）控制环境 

财务公司已按照《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章程》中的规定建

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并

对董事会和董事、监事会和监事、高级管理层在内部控制中的责任进

行了明确规定。股东会是财务公司最高决策者和权力机构，董事会为

财务公司的权力执行机构，决定财务公司重大事项，并对股东会负责，

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依照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董事会授

权行使职权。财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管理运作规范，建立了分

工合理、责任明确、报告关系清晰的组织结构，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财务公司组织架构图如下：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制定了一系列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实

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已设立对董事会负责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

委员会，并已建立风险管理与法律事务部和审计稽核部，对财务公司

的业务活动进行全方面的风险管控、监督和稽核。财务公司编制了《内

部控制管理手册》等制度，形成内控风险矩阵，建立风险识别、评估



工作机制，以便业务及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得到及时识别、审慎评估

和有效监控。财务公司针对不同的业务特点均有相应的风险控制制度、

操作流程和风险防范措施，各部门责任分离相互监督，对业务操作中

的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预测、评估和控制。 

（三）控制活动 

财务公司作为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制定了《国家能源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制度管理办法》，定期组织制度清理，编制包含本年度制度

管理计划执行情况、建设与变更情况、回顾情况、培训情况、执行自

查和检查情况、管理成效，以及下年度制度新增、修订和废止计划、

回顾计划、培训计划、执行检查计划等的年度工作报告，进行制度回

顾、检查和流程的改造，对内控措施的有效性不断进行测试和评估、

改建，不断完善合规制度体系，细化合规操作流程，提升资金管控能

力，为业务操作层面操作提供了指引，将设计缺陷源头防控、全面风

险管理固化于制度，财务公司的主要业务控制如下： 

1.资金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根据监管机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关于结算管理、存

款管理的各项管理办法与业务制度，各项业务制度均已规定详细的操

作流程，明确流程的各业务环节、执行角色、主要业务规则等，能够

控制业务风险。 

（1）结算管理财务公司为规范结算业务，有效控制和防范结算

风险，保证结算业务的规范、安全、稳健运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支

付结算办法》和原银保监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规定，

制定了《结算管理办法》《银行结算账户对账管理办法》《客户对账管

理办法》《结算业务操作规程》等业务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对结算

业务相关操作进行了规范。成员单位在财务公司开设结算账户，通过

财务公司全球金融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资金结算，严格保障结算的安全、



快捷、通畅，同时具有较高的数据安全性。 

（2）存款管理财务公司为加强存款管理、规范公司存款业务，

制定了《协定存款管理办法》《定期存款管理办法》《通知存款管理办

法》等业务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对存款业务的相关操作进行了规范。

财务公司对存款人开销户进行严格审查，严格管理预留印鉴资料和存

款支付凭证，防止诈骗活动；财务公司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

诚实信用的原则，相关政策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相关规定执行，成员单位对存款享有所有权、使用权及收益权，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要求切实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 

（3）资金计划管理财务公司为及时掌握资金状况和资金需求，

统筹安排和综合平衡资金，制定了《同业拆借业务管理》等制度，对

资金业务的相关操作进行了规范，并根据财务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及业

务发展的实际情况，每月制定资金计划，对上月资金计划执行情况及

本月资金计划进行说明，有效地指导、调控资金，并运用和监测一系

列指标，保证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 

2.信贷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客户综合评价管

理办法》《自营贷款管理办法》《银团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委托贷款

管理办法》《贷后管理办法》多项业务制度及操作规程，涵盖了财务

公司自营贷款、委托贷款、电票贴现和承兑等业务，构成了信贷业务

制度体系。财务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要求开展信贷业务，实行

贷前调查、贷中调查和贷后检查，并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每笔

业务按照各项规章制度要求经由信贷管理部审查、风险管理与法律事

务部风险合规审核、信贷业务审查委员会审议，提请有权审批人审批

同意并签订合同。贷前调查尽量做到实地调研，多渠道获取成员单位

经营状况，客观真实撰写贷款报告；贷中审查做到独立贷审，客观揭



示业务风险，科学合理判断业务可行性；贷后检查如实记录，充分及

时揭露可能存在的问题，不隐瞒和掩饰问题，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

理，为财务公司采取风险预警或主动退出措施提供参考，确保贷款本

息的安全回收。各项业务流程清晰合规，相关文件资料也得到了及时

合理的存档和管理。此外，在信贷业务风险控制方面，财务公司持续

优化信用风险管理机制，强化受托支付管理，严格审查贷款用途与流

向，保障资金使用合规，落实财务公司整体风险管控策略和监管指标

管理要求，配合保障合规稳健运营。财务公司继续维持零不良，信贷

资产质量处于可控区间。 

3.投资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有较为完善的投资业务管理制度体系，制定了 2024 年

《证券投资业务政策和框架》，以“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为原

则开展相关投资业务，确保财务公司投资总额不高于资本净额 70%。

对涉及证券投资的相关业务部门或岗位按照“职责分离、相互制衡”

的原则，科学设置各岗位控制节点，使决策、操作、风险监控、会计

核算、审计管理等职责独立和有效制约，防范业务风险。目前财务公

司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业务品种开展了固

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金融市场部在年度投资业务政策和框架下进

行投资分析并编制投资分析报告、编制投资方案，按照授权手册履行

财务公司决策程序，由投资业务审查委员会对投资事项进行审核，通

过设定风险控制指标进行风险监测，做好风险控制，投资业务面临的

整体风险较低。在严控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财务公司审慎稳健进行投

资。投资业务纳入财务公司统一的年度预算管理，并在年内严格执行。

财务公司金融市场部对所有投资业务设立投资业务台账，定期与财务

部进行对账，确保账实相符，保护财产安全。 

4.内部审计控制 



财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设立了对董事会负责的审计委

员会和审计稽核部，编制了《审计稽核管理办法》等制度，对财务公

司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审计稽核部是财务公司审计

稽核工作的执行机构，行使监督职能，对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合理性、

健全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查、评价，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就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并监督改进。审计稽核部结合实

际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对财务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定期、不定期进行常

规审计或专项审计。 

5.信息系统控制 

财务公司严格按照《关于加强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建设和管

理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的要求开展信息

科技领域相关工作，通过建立健全的信息科技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

严格划分信息系统开发、测试、生产运行与使用部门职责，严格落实

科技项目管理、研发与测试、生产运行与维护、物理与环境安全、网

络安全、系统安全、应用安全及信息保护等各项控制措施，信息系统

涵盖资金结算、网上银行、财务核算、8资金监控、信贷管理、风险

管理、客户管理等功能，从需求管理、信息系统访问控制、业务系统

账户权限变更、第三方信息安全、信息系统数据备份管理、计算机安

全检查管理、计算机软件产品管理及间连北京金融城域网专网管理等

方面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业务流程和保障制度。财务公司在建立信息系

统控制制度方面，严格按照《内部授权管理办法》及《基础授权表》

执行，做到了权责分配和职责分工明确、流程清晰、操作规范，授权

和审批程序科学合理。在风险管理成果信息化，助推全面风险管理落

地推广与应用方面，根据财务公司管理成熟度，分期建设风险管理信

息化项目，借助信息化管理手段，不断将规范性要求固化于系统中，

逐步实现对风险的动态管理。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总体而言，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完善，执行有效。在资金、

信贷、投资等各类业务管理方面，财务公司都建立了相应的业务风险

控制程序，严格按照制度和流程开展，使整体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监管机构要求，业务运营合法合规，管理制度健

全，风险管理有效。 

三、财务公司经营状况评估 

（一）经营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财务报表列报的资产总额为

2,910.35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373.54 亿元，其中：现金及存放中央银

行款项 129.16 亿元，存放同业款项 119.39 亿元，吸收成员单位存款

为 2,534.12 亿元,发放贷款及垫款 2,095.40 亿元。2024 年 91-12 月累

计实现营业收入 49.64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44.85 亿元，实现税后净

利润 35.00 亿元。主要财务数据请详见下表： 

表 1 

项目 单位 2024年1-12月 2023年1-12月 

营业收入 百万元 4,964 4,670 

利润总额 百万元 4,485 3,775 

净利润 百万元 3,500 2,930 

表 2 

项目 单位 2024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百万元 291,035 275,585 

负债合计 百万元 253,682 242,369 

所有者权益 百万元 37,354 33,216 

注：上表财务数据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二）风险管理情况 

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央企

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会计准则》《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以及《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根据对

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未发现

财务公司的资金管理、信贷业务、投资业务、内部审计、信息系统等

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三）风险指标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的主要风险指标均符合规定

要求，具体如下： 

序

号 
风险指标 指标要求 2024年12月31日指标值 

1 资本充足率不低于最低监管要求 ≥10.5% 13.94% 

2 流动性比例不得低于 25% ≥25% 33.70% 

3 
贷款余额不得高于存款余额与实收

资本之和的 80% 
≤80% 79.30% 

4 集团外负债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 ≤100% 0.00% 

5 
票据承兑余额不得超过资产总额的
15% 

≤15% 1.95% 

6 
票据承兑余额不得高于存放同业余

额的 3 倍 
≤300% 47.58% 

7 
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不得高于资

本净额 
≤100% 13.93% 

8 
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不得超过存款

总额的 10% 
≤10% 0.00% 

9 投资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 70% ≤70% 61.48% 

10 
固定资产净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
20% 

≤20% 0.03% 

（四）其他事项 



2024 年财务公司未发生过挤兑事件、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

贷款逾期、重要信息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或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被有权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未发生可能影响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

事项;未受到过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对本公司存放资金也不存在安全

隐患;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法违规情况，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情形。 

四、公司存贷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金融服务协议》及其项下年度交易上

限与财务公司开展存贷款等金融业务。 

1.与财务公司存款业务 

根据财务公司与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报告期内，财务公

司吸收公司的存款每日余额不高于人民币 16 亿元，原则上不低于国

内主要商业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五大商业银行，下同）向甲方成员单位提供同种

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并按一般商业条款厘定。 

报告期内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最高存款

限额 
利率范围 年初存款 本年存入 本年支出 年末存款 存款利息收入 

160,000 0.35%-1.75% 2,307.77 231,471.9 232,029.19 1,750.48 11.21 

2.与财务公司贷款业务 

根据财务公司与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报告期内，财务公

司向公司提供的直接贷款、票据承兑及贴现、非融资性保函合计每日

余额不超过 30 亿元，贷款利率遵守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利率管理的规

定，原则上不高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向甲方成员单位提供同种类贷款

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并按一般商业条款厘定。 



报告期,贷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贷款额度 利率范围 期初余额 
本年合计

贷款金额 

本期合计

还款金额 
期末余额 利息支出 

300,000 1.94%-2.3% 0 58,266.85 20,000 38,266.85 447.08 

五、风险防控措施 

公司非常重视存贷款金融业务风险管控，依法履行决策程序与财

务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并进行了披露，在协议中明确了服务

内容、权利义务及风险处理等内容。公司制订了存款风险处置预案，

每年编制年度资金预算方案，对年度内重大经营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

做出资金安排，根据经营情况定期对资金收支情况进行分析，以保证

在财务公司的存款资金安全。公司与财务公司建立了畅通的沟通机制，

能够及时获取财务公司的《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财务报告等经

营信息，能够及时评估财务公司的业务和财务风险，如出现重大风险，

可以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1945.45 万元，在

其他银行存、贷款余额分别为 194.97万元、34005.91万元，在财务

公司存、贷款比例分别为 89.98%和 52.95%。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存

贷款等金融服务合作期间，从未发生因财务公司头寸不足延迟付款等

情况，存贷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 

六、风险评估意见 

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严格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遵循平等

自愿原则，发生业务往来。2024 年，财务公司严格按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经营，经营业绩

良好，内部控制制度完善，执行有效，在资金、信贷、投资等各类业

务管理方面，财务公司都建立了相应的业务风险控制程序，较好地控

制了各类风险，使整体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公司制订了存款风险



处置预案，如出现重大风险，能够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报告期内，

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从未发生因财务公司头

寸不足延迟付款等情况。根据本公司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

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关联存贷款

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风险问题。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25日 

 

 

 


